
附件二

保密承诺函

致长沙鹤诚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拟参与贵方开展的长沙鹤诚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鹤诚医院”)意向投资人预招募的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鉴于我单位有可能在参与本项目的过程中接触或

使用鹤诚医院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单位就保密义务相关事宜做出

如下承诺：

一、保密信息的范围

保密信息系指贵方、鹤诚医院及其代表、顾问、董事、

监事、管理人员、雇员、关联企业、审计师、评估师、任何

代理人、任何其他独立承包商为本项目之目的向我单位提供

的有关鹤诚医院内部公司、有业务或合同关系的任何公司的

资产负债、业务、财务、技术、人事、经营、管理、投资、

合规等方面的信息、记录、文件和资料，与本项目有关的意

见、建议、分析、研究报告，以及围绕本项目进行的谈判磋

商、文件签署等任何项目进展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

二、保密义务

（一）我单位将对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并保证该保密信

息仅用于与本项目有关的目的；未经贵方事先书面许可，如

我单位将该等保密信息的部分或全部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任



何第三方，则该行为将被视为我单位违反保密义务。我单位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顾问及代理人等在本项目中

获知保密信息的人员均应遵守本函的规定，如其违反本函之

任何承诺，由我单位承担责任。

（二）未经贵方事先书面同意，我单位不得在参与本项

目期间，或因任何原因不再参与本项目后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地将保密信息披露给其他任何个人、公司或实体，也不

得为其自身利益或为任何第三方的利益使用上述保密信息。

（三）除非另有约定，我单位可向本单位为本项目而聘

请的顾问的代表披露保密信息，本单位将要求该等代表同意

接受与本函相同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如其违反本函之任何承

诺，由我单位承担责任。

（四）我单位应立即将本单位已知晓的任何自然人、企

业对保密信息的不当使用或滥用行为书面通知贵方。

三、保密期限

本承诺函项下保密信息的保密期限为自本承诺函生效

之日起两年。在前述期限内，本承诺函不因我单位和贵方合

作关系的终止或中断而失效。

四、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

（一）我单位如违反保密义务的，应向贵方及/或鹤诚

医院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给贵方及/或鹤诚医院造成的经济

损失。



（二）贵方或鹤诚医院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函规定的任

何权利均不构成对该权利的放弃，任何对该权利的单独或部

分行使均不妨碍其他权利或继续行使其权利。

五、除外信息

下述情况之一发生时，我单位对于相应的保密信息不再

受本保密承诺函的约束，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一）贵方书面许可我单位向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方披

露该等保密信息；

（二）自本保密承诺函签署之日起任何时候，并非由于

我单位自身原因，该等保密信息已经进入公知领域；

（三）我单位可以提供令贵方满意并信服的证明，显示

在我单位向第三方披露前第三方已经知晓了该等保密信息；

（四）在没有违反任何双方之间任何协议或其他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契约的前提下从第三方合法获取了该等保密信

息；

（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之规定应当

予以披露；

（六）根据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管理机关的

判决、决定或通知等应当予以披露；

（七）双方共同书面认可的其他情况。

六、通知



如果我单位确定需要将保密信息披露给有管辖权的司

法机关或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法律要求本单位披露保密

信息，我单位应当立即将该情况通知贵方。

七、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和返还义务

贵方以有形方式披露给我单位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书面文本中包含的信息以及储存在计算机软件中的信息)

属于贵方所有。如果我单位因任何原因不再就本项目与贵方

进行合作，我单位经贵方要求，应立即提交贵方所提供的，

并由我单位所占有的全部保密信息，包括其全部副本和复制

件，或者确认相关信息已经销毁。

八、生效

本保密承诺函自我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承 诺 人 ： (公章)




